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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河北海陆达生态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经研究对定州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环评批复如下：
该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及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定州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站工程项目建设两座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站：城西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站位于中山路南侧、京广铁路西侧；城东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站位于苏东坡大街西侧（107国道）、规划兴华路南侧。城西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站：主要建设转运车间、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有害垃圾暂存库（与转运车间合建）、综合办公楼 1 座、渗滤液收集池 1 座、消防水池及消防水泵房 1 座及配置简易门岗两座、车厢可卸式垃圾转运车 4辆、吸污车 1 辆，配置 4 个大车停车位；城东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站：主要建设转运车间、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有害垃圾暂存库（与转运车间合建）、综合办公楼（含指挥调度中心）1 座、门卫室 1 座、渗滤液收集池 1座、消防水池及消防水泵房 1 座（与转运车间合建）、配备车厢可卸式垃圾转运车 4 辆、吸污车 1 辆，配置 4 个大车停车、配置皮卡车 1 辆。定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出具相关意见。根据环评报告,项目从环保角度选址可行。

三、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设施，加强环境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1、卸料、压缩废气通过车间微负压收集，渗沥液收集池密闭采用集气管，收集到“双流体雾化喷淋降尘除臭系统+脉冲离子电浆除臭系统”，经处理后由 15m 高排气筒排放；破碎工序废气经布袋除尘器+ 15m 高排气筒排放。硫化氢、氨、臭气浓度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及表 1 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中二级（新扩改建）标准；颗粒物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及表 2 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2、车间地面冲洗废水、压缩设备冲洗废水、垃圾容器冲洗废水、车辆冲洗废水、负压除尘除臭系统废水等，全部排至厂区渗沥液收集池，与渗沥液一同由吸污车运至中节能定州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渗沥液处理系统处理。职工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定州市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水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 三级标准，同时满足定州市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3、项目噪声通过基础减震、厂房隔声等措施，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4、按环评要求合理处置一般固废。废机油、废机油桶等危险废物，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5、建设单位应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重点环保设施进行设计。

四、项目建成后运营前需依法申领排污许可并依规限期完成自主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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